
	附件：

	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和行政检查评分标准

	检查项目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应得分
	实得分
	备 注

	党建

工作

（15分）
	1
	专职党员律师党组织关系接转全部完成
	3
	
	

	
	2
	设立党组织，“三会一课”制度健全，有专门场所
	3
	
	

	
	3
	组织政治理论学习，有计划，有记录
	3
	
	

	
	4
	党建工作内容写入律师事务所章程
	3
	
	

	
	5
	党组织在律师事务所决策中发挥作用
	3
	
	

	规范化建设

（36分）
	6
	有固定办公场所，布局合理，场所卫生状况良好
	3
	
	

	
	7
	在显著位置悬挂本所执业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
	3
	
	

	
	8
	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标准
	3
	
	

	
	9
	公示本所律师相关信息、业务办理流程
	3
	
	

	
	10
	公示投诉电话、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等
	3
	
	

	
	11
	统一接受委托，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或协议
	3
	
	

	
	12
	业务收费统一由事务所按合同收取，均开具正式发票
	3
	
	

	
	13
	建立内部管理制度，包括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业务及档案管理制度，财务管理制度等
	3
	
	

	
	14
	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	3
	
	

	
	15
	建立执业风险、事业发展等基金
	3
	
	

	
	16
	与聘用律师签订聘用合同，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、失业、医疗等社会保险
	3
	
	

	
	17
	律师事务所公章及业务用章使用规范
	3
	
	

	案卷

管理

（16分）
	18
	案卷是否一案一卷、一卷一号，是否在办结后三个月内归档
	2
	
	

	
	19
	案卷中律师事务所是否对受理业务进行利益冲突审查
	2
	
	

	
	20
	案卷中是否有律师事务所批办单
	2
	
	

	
	21
	案卷中是否有收费正式发票
	2
	
	

	
	22
	案卷中委托代理合同或协议签字、印章是否齐全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、收费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是

否明确
	2
	
	

	
	23
	案件中授权委托书委托事项、代理权限和期限是否明确
	2
	
	

	
	24
	案件中对承办业务是否进行法律风险告知
	2
	
	

	
	25
	案卷中是否有服务质量跟踪调查卡或回访记录
	2
	
	

	设立

条件

（9分）
	26
	执业许可证（副本）所载的负责人、合伙人、住所等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
	3
	
	

	
	27
	合伙所是否具有三名以上合伙人，分所派驻律师是否符合法定人数和法定条件(个人所不扣分）
	3
	
	

	
	28
	已合并、撤销、注销等其他应当变更备案的事项按规定程序办理变更备案手续等
	3
	
	

	队伍

建设

（12分）
	29
	组织律师进行业务学习，有学习记录
	3
	
	

	
	30
	执业律师中没有失联、被采取强制措施、受到刑事处罚的
	3
	
	

	
	31
	未参加年度考核的律师是否及时办理了注销手续
	3
	
	

	
	32
	执业律师经许可变更执业类别、执业机构等事项后，证照变更是否变更
	3
	
	

	其他

事项

（12分）
	33
	执业律师依法履行代理辩护职责
	3
	
	

	
	34
	执业律师开展公益法律服务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
	3
	
	

	
	35
	参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、律师调解、担任村居法律顾问
	3
	
	

	
	36
	建立实习人员管理制度，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情况
	3
	
	

	合计
	
	
	100
	
	




